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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目 145－  政府总部 :  
 经济局  

总目 43－  土木工程署  

总目 82－  屋宇署  

分 目 001 薪 金  

 
请各委员向财务委员会建议－  
 
( a )  开设下述首长级编外职位－  
 
 经 济 局  

 
1 个首长级丙级政务官职位  

  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) ( 1 1 6 , 6 5 0 元至 123 ,850 元 )  
 开设期由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，至 2005 年 3 月  

31 日止  
 
 土 木 工 程 署  

 
1 个首席政府工程师职位  

  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 ) ( 1 2 7 , 9 0 0 元至 135 ,550 元 )  
 开设期由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，至 2005 年 3 月

31 日止  
 
 1 个总工程师职位  
  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 ) ( 9 8 , 2 5 0 元至 104 ,250 元 )  
 开设期由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，至 2005 年 3 月

31 日止



 
 

屋 宇 署  
 

1 个总结构工程师职位  
  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 ) ( 9 8 , 2 5 0 元至 104 ,250 元 )  
 开设期由 2001 年 4 月 1 日起，至 2002 年 3 月   

31 日止；以及  
 
( b )  由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，重行调配下述首长级常

额职位－  
 
 土 木 工 程 署  
  

1 个总工程师职位  
  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 ) ( 9 8 , 2 5 0 元至 104 ,250 元 )  
 
 

问题  
 
 有关的决策局和部门需要额外人手推展一项发展计划，在大屿山

竹篙湾兴建一个世界级国际主题公园，名为香港迪士尼乐园。  
 
 
建议

 
2 .  我们建议－  

 
( a )  开 设 一 个 首 长 级 丙 级 政 务 官 编 外 职 位 (首 长 级 薪

级第 2 点 )，开设期由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，至

2005 年 3 月 31 日止，出任人员负责掌管经济局

旅游事务署辖下新设的国际主题公园部；  
 
( b )  开 设 一 个 首 席 政 府 工 程 师 编 外 职 位 (首 长 级 薪 级

第 3 点 )，开设期由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，至

2005 年 3 月 31 日止，出任人员负责掌管土木工

程 署 辖 下 新 设 的 专 责 事 务 处 ， 执 行 大 屿 山 东 北 部

所 有 工 程 项 目 的 整 体 管 理 工 作 ， 这 些 项 目 包 括 香

港迪士尼乐园发展计划；  



 
 

( c )  开设一个总工程师编外职位 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 )，
开设期由 1999 年 12 月 1 日起，至 2005 年 3 月

31 日止，出任人员负责协助土木工程署辖下新设

专责事务处的主管执行职务；  
 
( d )  由 土 木 工 程 署 港 口 科 调 拨 一 个 总 工 程 师 职 位 (首

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往 新 设 的 专 责 事 务 处 ， 出 任 人

员负责协助该处的主管执行职务；以及  
 
( e )  在 屋 宇 署 开 设 一 个 总 结 构 工 程 师 编 外 职 位 (首 长

级薪级第 1 点 )，开设期由 2001 年 4 月 1 日起，

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止，出任人员负责领导一队

专 业 人 员 ， 就 结 构 设 计 的 新 意 念 和 原 理 进 行 评 核

和 审 批 ， 并 监 督 建 筑 工 程 ， 以 确 保 有 关 工 程 符 合

《建筑物条例》和相关规例的规定。  
 
 
理由  
 
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计 划  
 
3 .  政 府 已 与 华 特 迪 士 尼 公 司 (下 称 「 迪 士 尼 公 司 」 )达 成 协 议 ， 同 意

进 行 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第 一 期 计 划 。 有 关 协 议 须 行 政 会 议 、 立 法 会 和 迪

士 尼 公 司 董 事 局 通 过 。 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落 成 后 ， 会 设 有 世 界 级 国 际 主

题 公 园 、 度 假 酒 店 ， 以 及 购 物 、 饮 食 和 娱 乐 活 动 中 心 。 根 据 迪 士 尼 公

司拟备的基准预测，预计香港迪士尼乐园在开幕首年可吸引约 500 万

游 客 ， 到 第 一 期 计 划 全 面 扩 展 后 ， 游 客 人 次 会 增 至         1  000
万 。 政 府 在 财 务 顾 问 的 协 助 下 ， 曾 研 究 基 准 预 测 的 计 算 法 ， 结 果 认 为

这 项 预 测 合 理 ， 可 作 为 推 展 有 关 计 划 的 依 据 。 该 协 议 亦 预 期 会 进 行 第

二 期 计 划 ， 包 括 兴 建 第 二 个 主 题 公 园 、 加 建 酒 店 ， 以 及 扩 展 有 关 的 购

物、饮食和娱乐活动中心。  
 
4 .  政 府 经 济 顾 问 曾 研 究 如 实 际 情 况 与 基 准 预 测 相 同 ， 香 港 迪 士 尼 乐

园 计 划 可 带 来 什 么 经 济 利 益 。 他 的 结 论 是 ， 按 现 值 计 算 ， 香 港 迪 士 尼

乐园第一期计划在 40 年内可带来的经济利益净值达 1 ,480 亿元 ， 开

幕 首 年 将 直 接 或 间 接 提 供 1 8  4 0 0 个 职 位 ， 到 第 一 期 计 划 全 面 扩 展

后 ， 职 位 数 目 会 增 至 3 5  8 0 0 个 。 除 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本 身 的 业 务 带 来

许 多 经 济 利 益 外 ， 其 附 连 的 经 济 活 动 ， 例 如 主 题 公 园 的 辅 助 商 业 活 动



 
 
和 有 关 设 施 ， 以 及 游 客 在 香 港 其 他 地 方 的 消 费 ， 也 会 为 整 体 经 济 带 来

可观利益。  
 
5 .  为 使 这 项 计 划 尽 早 发 挥 最 大 效 益 ， 政 府 与 迪 士 尼 公 司 同 意 把 目 标

启 用 日 期 定 于 2005 年 。 由 于 计 划 涉 及 规 模 庞 大 的 基 建 工 程 ， 时 间 也

就异常紧迫。工程项目包括填取约 280 公顷土地；进行大规模道路工

程 ； 设 置 供 水 、 污 水 处 理 ／ 排 水 设 施 ； 建 造 一 个 大 型 水 上 康 乐 活 动 中

心 、 一 个 公 众 码 头 ， 以 及 设 置 一 个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、 两 个 警 岗 和 一 间

消防局。政府工程的开支总额约为 136 亿元。有关详情载于另一份文

件，该文件会在 1999 年 11 月 17 日提交工务小组委员会审议。  
 
6 .  政 府 与 迪 士 尼 公 司 同 意 设 立 一 家 联 营 公 司 ， 名 为 「 香 港 国 际 主 题

公 园 有 限 公 司 」 (下 称 「 香 港 主 题 公 园 公 司 」 )， 以 便 发 展 和 经 营 香 港

迪 士 尼 乐 园 。 计 划 初 期 ， 政 府 会 是 该 公 司 的 大 股 东 ， 并 会 提 供 贷 款 作

为 计 划 的 部 分 资 金 。 因 此 ， 政 府 必 须 密 切 监 察 香 港 主 题 公 园 公 司 的 运

作 。 政 府 对 这 项 计 划 的 财 政 承 担 详 情 载 于 另 一 份 文 件 ， 该 文 件 会 在

1999 年 11 月 26 日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。  
 
7 .  财 政 司 司 长 会 担 任 计 划 督 导 委 员 会 的 主 席 ， 以 确 保 计 划 能 迅 速 实

施。该委员会会找出和处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。  
 
8 .  鉴 于 这 项 计 划 庞 大 复 杂 ， 范 围 广 泛 宏 远 ， 负 责 的 决 策 局 和 部 门 将

须增加人手。  
 
经 济 局  
 
9 .  经 济 局 的 旅 游 事 务 专 员 一 直 负 责 与 迪 士 尼 公 司 谈 判 ， 他 亦 会 继 续

负 责 策 导 有 关 落 实 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计 划 的 工 作 。 在 谈 判 阶 段 ， 我 们 运

用获转授的权力，在 1999 年 10 月 1 日开设一个首长级丙级政务官编

外 职 位 ， 为 期 六 个 月 。 出 任 人 员 负 责 协 助 旅 游 事 务 专 员 执 行 有 关 职

务。  
 
1 0 .  至 于 在 计 划 的 实 施 阶 段 ， 我 们 建 议 在 旅 游 事 务 署 设 立 一 个 小

组 ， 由 一 名 首 长 级 丙 级 政 务 官 掌 管 ， 其 职 衔 定 为 旅 游 事 务 助 理 专   
员 ( 3 )。 小 组 的 职 责 是 统 筹 、 监 察 和 监 督 政 府 各 局 ／ 部 门 在 实 施 这 项

计 划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而 参 与 工 作 的 决 策 局 和 部 门 将 不 少 于 20 个 。 小 组

也 须 为 计 划 督 导 委 员 会 和 辖 下 小 组 委 员 会 提 供 协 助 ； 就 香 港 迪 士 尼 乐

园 的 发 展 和 营 运 事 宜 与 迪 士 尼 公 司 管 理 高 层 保 持 联 络 ； 就 落 实 政 府 的

财 政 承 担 和 保 障 政 府 投 资 等 事 宜 与 库 务 局 保 持 联 络 ； 此 外 ， 小 组 也 会



 
 
负 责 其 他 工 作 。 为 此 ， 我 们 需 要 一 名 具 优 秀 领 导 才 能 和 谈 判 技 巧 的 人

员 来 统 筹 各 部 门 的 工 作 ， 他 也 要 有 丰 富 的 行 政 经 验 ， 能 洞 察 复 杂 问

题；以及具备卓越的策划能力，确保计划能依期完成。  
 
11 .  除 了 为 与 迪 士 尼 公 司 进 行 谈 判 而 增 设 的 一 个 首 长 级 丙 级 政 务 官 编

外 职 位 外 ， 旅 游 事 务 专 员 辖 下 还 设 有 三 个 首 长 级 丙 级 政 务 官 职 位 ， 其

中 两 个 属 常 额 编 制 ， 另 一 个 则 由 中 央 补 缺 人 手 借 调 过 来 。 该 三 名 人 员

协 助 专 员 制 定 旅 游 政 策 和 策 略 ， 并 辅 助 他 推 行 多 项 与 旅 游 有 关 的 计 划

和措施。他们的工作已十分繁重，实在无法承担新的职责。  
 
12 .  拟 议 的 首 长 级 丙 级 政 务 官 的 职 责 表 ， 以 及 旅 游 事 务 署 的 现 行 和 建

议组织图，分别载于附件 1 至附件 3。  
 
土 木 工 程 署  
 
13 .  在谈判阶段，我们运用获转授的权力，分别在 1999 年 10 月 2 日

和 1999 年 8 月 2 日开设一个首席政府工程师和一个总工程师首长级

编 外 职 位 ， 为 期 六 个 月 。 出 任 人 员 负 责 协 助 土 木 工 程 署 署 长 执 行 有 关

职务，在谈判阶段就建议的工程项目进行专业分析和提供专业意见。  
 
14 .  鉴 于 这 项 计 划 涉 及 大 量 基 建 工 程 ， 我 们 打 算 当 计 划 进 入 实 施 阶 段

时 ， 在 土 木 工 程 署 设 立 一 个 名 为 专 责 事 务 处 的 专 责 组 别 。 该 处 会 设 有

两 个 部 别 （ 一 个 负 责 统 筹 ， 另 一 个 负 责 工 程 ） ， 负 责 全 面 统 筹 、 执 行

并 监 管 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工 地 上 所 有 基 建 和 相 关 工 程 ， 以 及 大 屿 山 东 北

部 和 邻 近 地 点 的 有 关 发 展 项 目 。 未 来 十 年 ， 估 计 政 府 在 进 行 这 些 工 程

项目方面的开支总额约为 136 亿元。专责事务处须负责挑选和委任政

府 顾 问 ， 以 及 督 导 和 监 察 他 们 的 工 作 ； 此 外 ， 也 负 责 聘 请 承 建 商 ， 以

及 与 各 政 府 部 门 、 公 用 事 业 机 构 、 铁 路 公 司 和 香 港 主 题 公 园 公 司 紧 密

联系，以确保各方能互相配合，所有工程能依期完成。  
 
15 .  我们建议开设一个首席政府工程师职位（首长级薪级第 3 点），

职 衔 定 为 副 署 长 （ 专 责 事 务 ） ， 出 任 人 员 负 责 掌 管 专 责 事 务 处 。 副 署

长 （ 专 责 事 务 ） 会 监 督 整 项 计 划 的 实 施 情 况 ， 并 须 与 迪 士 尼 公 司 的 管

理 高 层 密 切 联 系 ， 确 保 双 方 的 各 项 大 型 工 程 所 涉 及 的 一 切 事 宜 均 能 妥

善 配 合 和 协 调 。 副 署 长 （ 专 责 事 务 ） 由 两 个 部 别 辅 助 ， 各 由 一 名 总 工

程师（首长级薪级第 1 点）主管。我们又建议开设一个总工程师职位

（首长级薪级第 1 点），职衔定为总工程师（专责事务（统筹）），

出 任 人 员 负 责 掌 管 新 成 立 的 专 责 事 务 （ 统 筹 ） 部 ， 协 助 副 署 长 （ 专 责

事务）执行联络、统筹、监控开支和工程计划，以及监督等工作。  

 
附件1 至 
附件3 



 
 
 
16 .  至 于 另 一 个 部 别 ， 即 专 责 事 务 （ 工 程 ） 部 所 需 的 人 手 ， 则 会 从 土

木 工 程 署 现 时 的 港 口 发 展 部 调 拨 过 来 。 这 个 部 别 会 在 规 划 、 设 计 和 建

造 等 方 面 ， 策 划 和 实 施 与 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计 划 有 关 的 各 项 工 程 项 目 。

港 口 发 展 部 原 本 负 责 规 划 和 实 施 港 口 发 展 计 划 内 与 港 口 有 关 的 项 目 ，

但 由 于 港 口 设 施 的 需 求 放 缓 ， 我 们 建 议 把 这 个 部 别 的 人 手 重 行 调 配 到

新 成 立 的 专 责 事 务 处 ， 协 助 副 署 长 (专 责 事 务 )执 行 职 务 ， 而 总 工 程 师

职 位 （ 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） 的 职 衔 将 改 为 总 工 程 师 （ 专 责 事 务 （ 工

程 ） ） 。 在 重 行 调 配 人 手 后 ， 余 下 的 港 口 项 目 会 交 由 土 木 工 程 署 港 口

科的其他部别负责。  
 
17 .  土 木 工 程 署 署 长 曾 考 虑 进 一 步 重 行 调 配 现 有 编 制 的 人 手 ， 但 由 于

署 内 人 员 均 忙 于 处 理 本 身 的 工 作 ， 故 无 法 再 从 现 有 的 编 制 中 调 拨 人

手。  
 
18 .  首 席 政 府 工 程 师 和 多 个 总 工 程 师 职 位 的 职 责 表 ， 以 及 土 木 工 程 署

现行和建议的组织图，分别载于附件 4 至附件 8。  
 
屋 宇 署  
 
19 .  由 于 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计 划 涉 及 大 量 复 杂 的 结 构 工 程 图 则 ， 而 有 关

建 筑 物 的 设 计 与 一 般 传 统 设 计 不 同 ， 故 我 们 建 议 在 屋 宇 署 设 立 一 个 专

责 小 组 ， 负 责 优 先 处 理 有 关 的 额 外 工 作 ， 以 便 能 够 依 期 完 成 该 计 划 。

我 们 在 审 慎 评 估 额 外 资 源 的 需 求 后 ， 认 为 只 需 要 在 一 段 短 时 间 内 ， 即

在 屋 宇 署 所 负 责 与 香 港 迪 士 尼 乐 园 计 划 有 关 的 工 作 最 繁 忙 的 一 段 期 间

内 ， 设 立 总 结 构 工 程 师 一 职 。 因 此 ， 我 们 建 议 开 设 一 个 总 结 构 工 程 师

职位，为期一年，由 2001 年 4 月 1 日起，至 2002 年   3 月 31 日

止。  
 
20 .  建 议 开 设 的 总 结 构 工 程 师 职 位 ， 职 衔 定 为 总 结 构 工 程 师 (国 际 主

题 公 园 )， 出 任 人 员 直 接 向 屋 宇 署 助 理 署 长 （ 结 构 工 程 ） 负 责 。 该 名

总 工 程 师 负 责 领 导 专 责 小 组 ， 评 估 应 否 采 纳 结 构 设 计 标 准 内 的 新 意 念

和 原 理 ， 并 就 此 提 出 建 议 ； 处 理 根 据 《 建 筑 物 条 例 》 提 交 的 图 则 和 申

请 ； 以 及 优 先 审 核 约 900 份 图 则 ， 确 保 这 些 图 则 符 合 建 筑 规 例 。 此

外 ， 该 名 总 工 程 师 须 监 察 建 造 工 程 ， 并 与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和 香 港 迪 士 尼

乐 园 委 任 的 专 业 人 士 联 络 。 总 结 构 工 程 师 并 获 授 权 ， 代 表 建 筑 事 务 监

督 签 署 结 构 图 则 。 他 亦 是 与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 、 顾 问 和 各 有 关 方 面 就 重

要 结 构 问 题 进 行 广 泛 磋 商 的 主 要 人 员 。 因 此 ， 出 任 这 个 职 位 的 人 员 必

 
附件4 至

附件8 



 
 
须 是 经 验 丰 富 的 专 业 工 程 师 ， 并 且 熟 悉 工 程 学 原 理 、 政 府 政 策 和 行 事

常规，此外，还须具创作力和才干，以处理非传统和创新工程项目。  
 
21 .  当 局 必 须 详 细 研 究 和 全 面 评 估 新 的 设 计 意 念 和 原 理 。 现 有 资 源 不

足 应 付 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目 前 ， 屋 宇 署 的 资 源 仅 可 应 付 预 期 的 工 作 量 ，

因 此 需 要 额 外 的 资 源 ， 才 能 提 供 符 合 要 求 的 服 务 。 重 行 调 配 现 有 人 员

或重新订定现有服务的缓急次序，定会影响现有服务的质素。  
 
22 .  总 结 构 工 程 师 职 位 的 职 责 表 ， 以 及 屋 宇 署 现 行 和 建 议 的 组 织 图 ，

分别载于附件 9 至附件 11。  
 
增 设 非 首 长 级 职 位  
 
23 .  由 于 是 项 计 划 内 容 复 杂 ， 涉 及 多 方 面 专 门 技 术 ， 我 们 亦 需 要 在 经

济 局 、 土 木 工 程 署 和 屋 宇 署 开 设 多 个 非 首 长 级 职 位 ， 支 援 建 议 开 设 的

首 长 级 职 位 ； 此 外 ， 又 需 在 其 他 有 关 部 门 设 立 非 首 长 级 职 位 ， 支 援 其

他 高 级 人 员 ， 以 确 保 能 依 期 完 成 政 府 所 承 担 的 各 项 工 作 。 请 各 委 员 注

意 ， 我 们 计 划 在 未 来 数 年 内 ， 在 经 济 局 、 土 木 工 程 署 、 屋 宇 署 、 机 电

工 程 署 、 消 防 处 、 路 政 署 、 地 政 总 署 和 规 划 署 开 设 共   45 个 非 首 长

级 职 位 ， 以 实 施 这 项 计 划 。 我 们 会 在 周 年 预 算 内 ， 为 这 些 职 位 预 留 拨

款，并透过部门人事编制委员会的一般审理程序，开设这些职位。  
 
 
对财政的影响  
 
24 .  按薪级中点估计，开设建议职位所需的年薪开支总额如下－  

 
附件9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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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设 职 位  元  职 位 数 目  

首席政府工程师  1 , 580 ,400  1  

总工程师  1 , 213 ,200  1  

首长级丙级政务官  1 , 443 ,000  1  

总结构工程师  1 , 213 ,200  1  

增加的开支  5 , 449 ,800  4  

 
实 施 这 项 建 议 所 需 的 每 年 平 均 员 工 开 支 总 额 （ 包 括 薪 金 和 员 工 附 带 福

利开支）为 9 ,119 ,904 元。  
 
25 .  此 外 ， 根 据 建 议 ， 我 们 须 开 设 45 个 非 首 长 级 职 位 。 这 些 职 位 按

薪级中点估计的年薪开支为 24 ,366 ,240 元，而每年平均员工开支总额

则为 40 ,571 ,208 元。  
 
26 .  我们没有在 1 9 9 9 - 2 0 0 0 年度的预算内预留款项，支付这项建议所

需 的 开 支 ， 估 计 本 财 政 年 度 余 下 数 月 所 需 费 用 为 1 ,371 ,200 元 。 如 委

员批准这项建议，我们会运用获转授的权力，提供 1 9 9 9 - 2 0 0 0 年度所

需 的 追 加 拨 款 。 至 于 其 后 数 年 所 需 的 拨 款 ， 则 会 按 惯 常 程 序 在 周 年 预

算内预留款项。  
 
 
背景资料  
 
27 .  1999 年 11 月 2 日，行政长官宣布政府与迪士尼公司达成协议，

同 意 在 香 港 发 展 迪 士 尼 乐 园 计 划 ， 内 容 包 括 兴 建 国 际 主 题 公 园 、 度 假

酒店，以及购物、饮食和娱乐活动中心。政府已在 11 月 2 日、    3
日和 5 日举行的多个简报会上，向委员简述这项计划和协议的要点。  
 
28 .  在 经 济 局 和 土 木 工 程 署 开 设 建 议 的 首 长 级 编 外 职 位 后 ， 我 们 便 会

删 除 三 个 现 有 首 长 级 编 外 职 位 。 这 些 编 外 职 位 都 是 根 据 获 转 授 的 权

力，在经济局和土木工程署开设，以协助谈判工作。  



 
 
 
公务员事务局的意见  
 
29 .  在 现 今 的 经 济 环 境 下 ， 政 府 必 须 提 高 效 率 和 工 作 成 效 。 因 此 ， 政

府 已 根 据 这 项 原 则 审 慎 考 虑 其 他 方 法 ， 包 括 重 行 调 配 人 手 。 在 考 虑 上

文 所 提 出 的 理 由 后 ， 我 们 认 为 有 足 够 理 据 支 持 这 项 建 议 。 公 务 员 事 务

局 考 虑 出 任 这 些 职 位 的 人 员 所 须 肩 负 的 职 责 和 所 掌 管 的 工 作 范 围 后 ，

认为这些职位的职系、职级和开设期均属恰当。  
 
 
首长级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的意见  
 
30 .  由 于 建 议 开 设 的 四 个 首 长 级 职 位 属 编 外 性 质 ， 如 获 准 开 设 ， 当 按

照议定程序，向首长级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报告。  
 
 
 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 
 
 

 
经济局  
旅游事务署  
1999 年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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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责 说 明  
 
 
职 位  ：旅游事务助理专员 ( 3 )  
 
职 级  ：首长级丙级政务官 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)  
 
直 属 上 司  ：旅游事务专员  
 
职 务 和 职 责 －  
 
1 .  主 管 经 济 局 辖 下 旅 游 事 务 署 一 个 名 为 国 际 主 题 公 园 部 的 专 责 组

别，以监督和监察香港迪士尼乐园计划的实施情况。  
 
2 .  与 各 决 策 局 ／ 部 门 紧 密 联 络 ， 以 确 保 政 府 依 期 履 行 与 迪 士 尼 签 订

各份法律文件上所订明的承诺。  
 
3 .  协 助 一 个 为 上 述 计 划 而 设 ， 并 由 财 政 司 司 长 担 任 主 席 的 高 层 督 导

委员会和其他小组委员会。  
 
4 .  与 迪 士 尼 的 管 理 高 层 紧 密 联 络 ， 以 便 就 政 府 与 迪 士 尼 合 组 的 联 营

公司订定所需的架构安排。  
 
5 .  确 保 迪 士 尼 履 行 在 各 份 法 律 文 件 上 所 订 明 的 承 诺 ， 以 保 障 政 府 对

计划所作的投资。  
 
6 .  为 行 政 长 官 、 政 务 司 司 长 、 财 政 司 司 长 和 其 他 高 级 官 员 拟 备 文 件

和 参 考 资 料 摘 要 ， 以 汇 报 计 划 的 进 展 情 况 、 指 出 问 题 所 在 和 建 议

采取适当行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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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 济 局 现 行 组 织 图  

 

 
   经济局局长 

(局长(首长级薪级第 8 点)) 
   

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济局副局长(3)/ 
港口及航运局秘书 
(首长级乙级政务官 
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)) 

 经济局副局长(2) 
(首长级乙级政务官 
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)) 

   经济局副局长(1) 
(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第 4 点)) 

   旅游事务专员 
(旅游事务专员 

(首长级薪级第 5 点)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民航运输谈判组  新机场部  资源管理组  财务监察组  C 部  B 部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济局首席 
助理局长(D)/ 
港口及航运局 

副秘书 
(海事处 
助理处长 

(首长级薪级 
第 2 点)) 

 经济局首席 
助理局长 
(民航运输 
谈判)(1) 

(首长级丙级 
政务官 

(首长级薪级 
第 2 点)) 

 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 
(民航运输

谈判)(2) 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 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 
(新机场) 
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 资源管理组

主管 
(总管理 
参议主任 
(总薪级第

45 至 49 点))

 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 
(财务监察)

(库务署 
助理署长 
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 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(C)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 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(B)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 旅游事务 
助理专员(1)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 旅游事务 
助理专员(2)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 旅游事务 
助理专员 

(特别职务)* 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 
第 2 点)) 

 
 
 
*  编 外 职 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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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 济 局 修 订 组 织 图  

 

 
   经济局局长 

(局长(首长级薪级第 8 点)) 
   

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经济局副局长(3)/ 
港口及航运局秘书 
(首长级乙级政务官 
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)) 

 经济局副局长(2) 
(首长级乙级政务官 
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)) 

 经济局副局长(1) 
(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第 4 点)) 

   旅游事务专员 
(旅游事务专员 

(首长级薪级第 5 点))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民航运输谈判组  新机场部 资源管理组 财务监察组 C 部 B 部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济局首席 
助理局长(D)/ 
港口及航运局 

副秘书 
(海事处 
助理处长 

(首长级薪级 
第 2 点)) 

 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 
(民航运输

谈判)(1) 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 经济局首席 
助理局长 
(民航运输 
谈判)(2) 

(首长级丙级 
政务官 

(首长级薪级 
第 2 点)) 

 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 
(新机场) 
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资源管理组

主管 
(总管理 
参议主任 
(总薪级第

45 至 49 点))

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 
(财务监察)

(库务署 
助理署长 
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经济局首席 
助理局长(C)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经济局首席

助理局长(B)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旅游事务 
助理专员(1)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旅游事务 
助理专员(2)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

第 2 点)) 

旅游事务 
助理专员 

(特别职务)* 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 
第 2 点)) 

 旅游事务 
助理专员(3) 
(首长级丙级

政务官 
(首长级薪级 
第 2 点)) 

 
 
*  编 外 职 位  
 
 新开设职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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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责 说 明  
 

职 位  ：副署长 (专责事务 )  
 
职 级  ：首席政府工程师 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 )  
 
直 属 上 司  ：土木工程署署长  
 
职 务 和 职 责 －  
 

1 .  监督专责事务处和辖下专责事务 (统筹 )部和专责事务 (工程 )部的工作。  

2 .  就 一 切 影 响 大 屿 山 东 北 部 发 展 的 事 宜 ， 与 政 府 的 首 长 级 高 层 人 员 、 地 下 铁

路 公 司 高 层 管 理 人 员 、 主 题 公 园 发 展 商 及 其 顾 问 ， 以 及 公 用 事 业 机 构 保 持

紧 密 联 络 ， 以 便 通 知 和 协 助 他 们 评 估 有 关 问 题 ， 并 报 告 解 决 问 题 方 面 的 进

展。  

3 .  制定和推行管理程序，以加快进行临时和永久工程，使工程能依期完成。  

4 .  确保有关工程符合政府订定的标准和程序；并按照环保和法例规定进行。  

5 .  监 督 发 展 进 度 计 划 、 财 政 预 算 和 预 测 的 编 制 工 作 ， 并 监 察 土 木 工 程 署 和 其

他机构在大屿山东北部发展项目的开支。  

6 .  审 核 顾 问 协 议 ， 并 在 勘 测 、 设 计 和 施 工 阶 段 向 顾 问 和 工 程 项 目 小 组 提 供 指

引。  

7 .  监 察 土 木 工 程 署 所 负 责 工 程 项 目 的 施 工 进 度 ， 并 就 建 造 合 约 方 面 履 行 雇 主

代表的职责。  

8 .  管理专责事务处的人力资源，以配合不断转变的需求。  

9 .  出席策导小组和委员会的会议。  

10 .  监督为私人发展项目拟备工程条款／工程规格附表的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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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责 说 明  
 

职 位  ：总工程师 (专责事务 (统筹 ) )  
 
职 级  ：总工程师 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 )  
 
直 属 上 司  ：土木工程署副署长 (专责事务 )  
 
职 务 和 职 责 －  
 
1 .  策划和监督专责事务 (统筹 )部的工作。  

2 .  协 助 副 署 长 (专 责 事 务 )与 所 有 参 与 大 屿 山 东 北 发 展 的 政 府 部 门 和

外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络。  

3 .  在 出 现 问 题 时 介 入 有 关 工 作 ， 并 把 须 由 土 木 工 程 署 副 署 长 参 与 的

事项提呈副署长处理。  

4 .  监 察 工 程 进 度 ； 在 有 需 要 时 提 供 指 引 和 采 取 纠 正 措 施 ， 以 确 保 工

程能依期完成。  

5 .  就 土 木 工 程 署 和 其 他 机 构 所 负 责 的 工 程 编 制 财 政 预 算 和 预 测 、 申

请批准拨款，以及监察和控制开支。  

6 .  出席其工作范围内的委员会会议。  

7 .  为私人发展项目拟备工程条款／工程规格附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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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责 说 明  
 

职 位  ：总工程师 (专责事务 (工程 ) )  
 
职 级  ：总工程师 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 )  
 
直 属 上 司  ：土木工程署副署长 (专责事务 )  
 
职 务 和 职 责 －  
 
1 .  监督专责事务 (工程 )部的工作。  

2 .  为 有 关 大 屿 山 东 北 部 的 工 程 项 目 进 行 工 程 编 排 、 勘 测 和 规 划 工

作。  

3 .  为工程用地取得法定批准和进行所需的清理工作。  

4 .  拟 备 顾 问 工 作 纲 要 ； 挑 选 和 管 理 顾 问 ； 监 察 他 们 的 工 作 ； 并 与 他

们商订协议。  

5 .  就 工 程 的 各 项 事 宜 ， 与 顾 问 工 程 师 、 公 用 事 业 机 构 、 法 定 机 构 和

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及 其 代 理 人 保 持 联 络 ， 并 就 建 造 工 程 达 成 协 议 ， 以

及解决有关问题。  

6 .  出席其工作范围内的委员会会议。  

7 .  监 察 工 程 进 度 和 顾 问 的 工 作 表 现 ， 并 在 有 需 要 时 提 供 指 引 ， 以 确

保工程能依期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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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工程署现行组织图  

 

 
 土木工程署署长   

   

  土木工程处   土力工程处  
   

  副署长 (土木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 )  

 副署长 (土力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 )  

    

总部  港口科  土地拓展科  工程管理科  
    

助理署长 (总部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)  

助理署长 (土木 (港口 )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)  

助理署长 (土木 (土地拓

展 )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)  

助理署长 (土木 (工程管

理 )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 )  

         

 海港工程部 港口发展部 工程技术部 拓展部  房屋用地部   

         

 总工程师  
(海港工程 )

(首长级薪级

第 1 点 )  

总工程师  
(港口发展 )

(首长级薪级

第 1 点 )  

总工程师  
(工程技术 )

(首长级薪级  
第 1 点 )  

总工程师  
(拓展 )  

(首长级薪级

第 1 点 )  

总工程师  
(房屋用地 )

(首长级薪级

第 1 点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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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工程署建议组织图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木工程署署长  

    

 专责事务处  土木工程处  土力工程处  
     

 副署长 (专责事务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 )  

副署长 (土木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 )  

副署长 (土力 )  
(首长级薪级第 3 点 )  

        

总部    港口科  土地拓展科 工程管理科 

         

助理署长(总部) 
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) 

  助理署长(土木(港口)) 
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) 

助理署长(土木(土地拓展)) 
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) 

助理署长(土木(工程管理)) 
(首长级薪级第 2 点) 

        

 专责事务(统筹)部 专责事务(工程)部* 海港工程部 工程技术部 拓展部 房屋用地部  

        

 总工程师(专责事务(统筹)) 
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) 

总工程师(专责事务(工程))
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) 

总工程师(海港工程)
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)

总工程师(工程技术)
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)

总工程师(拓展) 
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)

总工程师(房屋用地)
(首长级薪级第 1 点)

 

 

说明  

  拟 设 的 编 外 职 位  
*  更 改 后 的 职 位 名 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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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说明  
 
 
职位  ：  总结构工程师 (国际主题公园 )  
 
职级  ：  总结构工程师（首长级薪级第 1 点）  
 
直属上司  ：  屋宇署助理署长（结构工程）  
 
 
职务和职责－  
 

1 .  负 责 结 构 工 程 小 组 的 日 常 行 政 和 管 理 工 作 ， 以 确 保 迅 速 有 效 地 处

理香港迪士尼乐园计划的图则。  
 
2 .  与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 举 行 会 议 ， 就 这 项 计 划 的 发 展 工 程 所 采 用 新 设

计 意 念 和 原 理 进 行 讨 论 ； 评 估 应 否 采 纳 这 些 意 念 和 原 理 ， 并 就 此

提出建议。  
 
3 .  协助助理署长 (结构工程 )就这项计划制定结构工程方面的政策。  
 
4 .  根 据 《 建 筑 物 条 例 》 的 规 定 ， 审 批 注 册 结 构 工 程 师 就 这 项 计 划 的

发展工程所提交的结构图则。  
 
5 .  与 有 关 的 政 府 决 策 局 ／ 部 门 和 公 营 机 构 紧 密 联 络 ， 以 便 这 项 计 划

的建筑工程得以顺利进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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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宇署现行组织图

屋 宇 署 署 长 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5 点 )    
        
         
   副 署 长 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3 点 )   

         
           
法 律 及 管 理 部  拓 展 部  专 业 事 务 部  管 制 及 执 行 部  结 构 工 程 部  

           
助 理 署 长 (法 律 及 管 理 )  
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助 理 署 长 (拓 展 )  
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助 理 署 长 (专 业 事 务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
助 理 署 长 (管 制 及 执 行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
助 理 署 长 (结 构 工 程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1 名 总 屋 宇 测 量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1 名 总 主 任 (管 理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1 名 总 主 任 (地 盘 监 察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7 名 总 屋 宇 测 量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3 名 总 屋 宇 测 量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3 名 总 屋 宇 测 量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7 名 总 结 构 工 程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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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宇署建议组织图

屋 宇 署 署 长 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5 点 )    
        
         
   副 署 长 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3 点 )   

         
           
法 律 及 管 理 部  拓 展 部  专 业 事 务 部  管 制 及 执 行 部  结 构 工 程 部  

           
助 理 署 长 (法 律 及 管 理 )  
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助 理 署 长 (拓 展 )  
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助 理 署 长 (专 业 事 务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
助 理 署 长 (管 制 及 执 行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
助 理 署 长 (结 构 工 程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2 点 ) 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1 名 总 屋 宇 测 量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1 名 总 主 任 (管 理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1 名 总 主 任 (地 盘 监 察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7 名 总 屋 宇 测 量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3 名 总 屋 宇 测 量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3 名 总 屋 宇 测 量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 第 1 点 )  

7 名 总 结 构

工 程 师  
(首 长 级 薪 级

第 1 点 )  

1 名 总 结 构

工 程 师 (国 际

主 题 公 园 )  
(首 长 级 薪 级

第 1 点 )  

     

说 明       

  拟 设 的 新 职 位      
 


